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后勤保卫处关于

学生代表大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督办的工作制度

（试行）

学生代表、教职工代表每年就校内师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等向学校

及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提案、建议、批评、意见，是履行代表职能的重

要方式和途径。随着代表大会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，代表提议案、

建议、意见的意识进一步增强，质量不断提高，学校党政及各职能部

门、二级学院对办理师生提案的工作越来越重视，作为每次学代会、

教代会提案较为集中的部门，加快提案办理工作效能，在制度化、规

范化、可操作、有实效等方面迈出实际的步伐势在必行。现就后勤保

卫处在督办代表提案工作中的具体要求试点如下：

一、从上至下重视督办工作

1、召开交办会。每次学代会、教代会结束后，后勤保卫处须在

半个月内召开交办会，会上由处长提出具体要求，明确办理时限，将

工会、团委分类整理完牵涉到后勤保障条线的代表提案按照分级负责、

归口管理的原则，分别向部门分管副处长、部门成员以及相关第三方

服务单位负责人交办。

2、在后勤保卫处班子工作例会、后勤保卫处月度工作推进会上

上 海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后 勤 保 卫 处 文 件



将其纳入会议议程，全程全员督办，直到全部提案办结为止。

3、在办理过程中，注重实效，突出重点，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。

二、组织代表参与督办工作

1、在办理前，适时开展提案督办定向调研会，发放提案督办征

求意见表，邀请师生代表共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；

2、在办理中，适时召开代表意见恳谈会，直接听取师生代表对

办理情况和进度的意见。试点牵头组织部门（学院）横向协调会，着

重解决在督办过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。

3、在办理后，及时召开提案办结反馈会，对于师生代表在参与

过程中提出的问题，该改进的，认真作改进，该解决的，下力气尽力

解决，该补充办理的进行补充办理，该重新办理的重新办理。

三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督办机制

1、运用组织学代会常任代表委员会委员和教代会代表开展调研、

评议、听取报告等形式，监督提案的办理工作。学代会常任代表委员

会每年 1 次以上组织代表实地调研并向学代会以及后勤保卫处反馈

办理工作，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每年 1-2 次听取提案督办的情况报

告，并提出相关情况反馈以及建设性意见，督促后勤保卫处及时采取

措施，进一步抓好落实。

2、将立案提案列入后勤保卫处年度工作要点和相关第三方服务

单位年度工作要点，对于代表所提建议逐件进行督办落实。把办理成

效列入后勤保卫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内容。后勤保卫处班

子成员在年度述职报告、工作人员在年度评议报告中要将相关提案督



办工作的具体成效作为必要报告的内容。

3、三是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有侧重地对后

勤保卫处的办理程序、专人负责制、办理工作组织领导、办理工作情

况等进行重点抽查，对处理和答复不规范，不认真的，要求重新办理

和答复。对提案办理过程中出现的懒政怠政、形式主义和违规违纪现

象进行严肃问责。

4、通过学校相关微信、官网以及后勤保卫处网站等宣传媒体对

提案督办情况给予宣传和相关人员精神层面的激励，突出认真高效办

结代表提案的先进人物和典型做法，对个别办理不认真，采取消极应

对的人员予以通报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给予相

应的惩戒处理，促进办理工作的落实。

对于师生代表提出的一些重要提案，坚持重点督办与跟踪督办相

结合。尤其是多名师生代表联名提出的，多次提出的，建议中提出的

问题涉及学校发展全局，关乎师生普遍关心、迫切要求解决的事，后

勤保卫处班子成员要切实抓好跟踪督办，严格按照学校规章制度、部

门首问责任制和“快处快办”原则，力争做到寻重点、增效能、求落

实、提质量、促发展。

本制度自 2021 年 4 月 1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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